
校外租屋補貼助學措施

申請窗口：學務處生輔組（校內分機2823）

承辦人：林小姐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申請資格

1.低收入戶學生

（高醫已提供低收學生免費宿舍床位，

故本校低收學生不得申請租金補貼。）

2.中低收入戶學生

（須有區公所核發之有效證明）

3.符合下列審核資格者(需同時符合)

a.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第7條

所定家庭年所得總額120萬元以下

b.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以上(新生除外)

*所得總額認列對象(學生本人+父母/配偶/監護人)



年所得

查調範圍

*學生未婚者，無論成年與否

1.父母離異

學生本人+父親+母親

2.法定監護人(即：法院判定第三人，非父母親)

本人+法定監護人



不可申請

1.碩專生/研修生/未具中華民國國籍學生

2.低收入戶+個人因素住校外(學校已提供免費住宿)

3.租賃對象不得為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

（本人及配偶的父母、養父母及祖父母）

4.頂樓加蓋的房屋

(配合內政部政策，需合法住宅才能申請)

5.已請領內政部營建署租金補貼者



補助範圍

上學期
• 可補助區間：8月-隔年1月(新生自註冊月份算起)

• 撥款時間：預計1/15前 一次撥款

*依租賃地所在縣市區域(高雄市)每人補貼2,400-5,040元/月

校外實習者依實
習租賃所在縣市

區域補貼

下學期
• 改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租金補貼



符合申請
資格(3)



申請作業
流程

1. 1.確認符合申請身份後，至學校WAC系統登錄

2. D.2.1.04校外租金補貼申請

3. （線上操作辦法請參閱說明附件—p14～p23）

4. 2. 登錄完畢後，印出申請表，依線上登錄之自我檢核欄位，

5. 確認相關資料之正確性

6. 4.依據身份別，備齊所需資料，在期限內繳交至學務處生輔組



繳交資料

申請表
D.2.1.04校外
租金補貼申請

租賃契約書
(影本)

建物第二類謄本
（房屋用途說明
若為空白則需檢
附建物測量成果
圖）

 中低收身份：
 檢附中低收證明

 符合申請資格3.者：
 3個月內戶籍謄本(需含詳細記事)
 前一學期成績單(新生免附)

*校外實習者需檢附實習合約書(影本)

1

43

2



契約書
應載名項目



合約書內容
應注意事項

1. 共同承租同一住宅請分別簽約，避免共同承租人
之承租時間不同，例如 其中一人提前結束合約而
影響契約效力。

2. 如出租人拒絕提供必要項目，經檢舉則依消費者
保護法第56條之1規定，可處3萬~30萬元罰鍰。

3. 契約書若有任何塗改，雙方必須於更改處簽名或
蓋章。

4. 如有更換住處、租金不同、換房東、續約等情形，
須於簽約後10日內 主動將新的租賃契約繳交至生
活輔導組。



建物第二類謄本
申請之方式

1. 線上申請：請至『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辦理
 須有中華電信電子帳戶或使用自然人憑證登錄

2. 親至各地地政事務所臨櫃申請
 攜身份證及印章

3. 使用『7-11、OK、萊爾富及全家』四大超商多功
能事務機，持自然人憑證即可申領



申請建物第二類
謄本需注意事項

1. 主要用途類別必須有住、住宅、農舍、套房、公
寓或宿舍相關字眼。

2. 如主要用途為空白，請另外檢附土地登記第二類
謄本或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建物測量成果圖)，佐
證校外住宿之建物非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



資料申請處



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申請線上操作步驟



1.登錄學生
資訊系統

登
錄
學
生
端



2.點選D.2.1.04校外住宿租金補助申請

進租金補貼
系統申請



3.點選「＋新增」
新增申請資料



4.詳細填寫資料，並核對是否正確

選擇學生身份別
及租屋所在地

不論租約多長，
只能申請租約期
限內在學的月數，
如果一學期完整
就讀為6個月，
上學期新生及應
屆畢業生至多申
請5個月。

依租約填寫
租屋起訖日



4.詳細填寫資料，並核對是否正確

據實填寫房東資料，如果房東和房產所有
權人不同，要檢附委託書

列印申
請表比
照線上
登錄填
寫，兩
者資料
應完全
相同。



4.詳細填寫資料，並核對是否正確

1.關係人為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應完整據實填寫。
2.未成年並且僅由其中一方監護或其中一方逝世者，
可僅填關係人1。

3.成年且已婚學生，關係人請填配偶。



5.詳細填寫資料，並核對是否正確

依學生自我檢核項目，檢視所應附文件是否完整並正確



6.填寫完成，點選「√存檔」

列印出申請表



7.將請表與所需文件一起交至
學務處生輔組(濟世大樓1樓)

紙本資料繳交後，方完成辦理程序


